
餐飲業氣罩集氣流速測量方法

中華民國 110 年 10 月 29 日環署授檢字第 1101005726 號

自公告日生效

NIEA A105.10B

一、方法概要

本方法係使用指向性風速計測量氣罩收集面集氣流速。

二、適用範圍

本方法適用於餐飲業氣罩集氣流速測定，包括上吸式及側吸式氣
罩等。

三、干擾

量測時可能受到空調系統、電風扇等裝置及大氣風速之干擾，皆
會影響測量值。

四、設備與材料

    本方法使用風速計之儀器類型為熱式風速計(Thermal anemometer)
且具指向性量測探頭，解析度可顯示至 0.01 m/s，並具溫度補償功
能，經校正後其規格須符合九、品質管制。

五、試劑

略。

六、採樣與保存

略。

七、步驟

（一） 測定點

    應視氣罩面之形狀和大小，依下列方法分為數個等分，於氣罩
截面規劃測定點。

1. 上吸式氣罩：

(1) 矩形或方形截面（如圖一）

氣罩截面吸入口為矩形或方形時，將該量測速度之水平面劃
分為至少 16 個等面積之區域（若集氣罩開口面積小於 0.25
m2時，則量測 2 個或更多之點位），等面積區域的邊長必須
小於 0.5 m，以等面積區域約中心位置為測定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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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圓形截面（如圖二）

以 1/3 與 2/3 的氣罩截面吸氣口直徑劃分兩個同心圓，並劃
分 4 條通過圓心且夾角 45o 的直線。將氣罩中心點以及兩同
心圓與 4 條直線約在交點（共 17 點）位置作為測定點。若
氣罩直徑未達 0.5  m，將水平中心線及垂直中心線各分為 2
等分，以約在氣罩中心點、水平中心線及垂直中心線上各等
分之中心點為測定點，合計 5 個測定點。

(3) 其他形狀之截面

依據七、（一）1. (1)及(2)之原則設定測定點。其原則為區域的
邊長必須小於 0.5 m，開口面積小於 0.25 m2，並以等面積區
域約中心位置為測定點或兩個同心圓並劃分 4 條通過圓心且
夾角 45o 的直線交點位置作為測定點等。

2. 槽式氣罩（上吸式或側吸式氣罩）

(1) 矩形截面：應視氣罩槽數及槽口長度規劃測定點，於槽口範
圍內進行量測。

A. 單槽（如圖三）

以槽口長邊長度視為 L ， L 未達 0.5  m ，分別約於
1/3L、2/3L 處布設測定點，共計 2 點，L 達 0.5 m 以上
者，於槽口規劃 5 個測定點，分別約 0.1 L、0.3 L、0.5
L、0.7 L、0.9 L 處布設測定點。

B. 多槽

依七、（一）2. (1) A.槽口測定點布設原則，對欲測定槽口
布設測定點。槽數為雙槽（如圖四），各槽口均須布設測
定點，槽數為三槽以上（如圖五），其槽數為奇數者，則
以最上槽及中間槽及最下槽進行量測，槽數為偶數者，以
最上槽及中間二槽及最下槽進行量測。

(2) 環繞形槽式

槽口為環繞形式者，應視圍繞形狀規劃測定點，於槽口範圍
內進行量測。

A. 圓形：

周長區分至少 4 等分之位置，並於槽口範圍內布設測定
點，共計 4 點（如圖六(a)）。

B. 矩形：

約短邊邊長中心點及長邊區分 2 等分，各等分長度之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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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，並於槽口範圍內布設測定點，共計 6 點（如圖六
(b)）。

C. 方形：

各邊邊長約中心點之位置，並於槽口範圍內布設測定點
（如圖六(c)）。

（二） 集氣流速之測定方法

1. 量測之前，氣罩在無吸氣速度時（即風機關閉），干擾風速須
低於 0.2 m/s 。

2. 吸氣罩開口平面之各測定點上，將風速計探頭指向垂直於吸氣
罩平面並進行量測，且量測探頭於氣罩集氣面的投影面積，不
得超過氣罩集氣面面積的 5 %，側吸式氣罩量測時，可能會有
檔板擋住，需稍微將探頭前後、上下位移，方可獲得最大流速讀
值。

3. 量測時需俟穩定平衡後再進行讀值（或依儀器廠商建議之方式
進行），各測點量測時間為 10 秒（含）以上，每秒記錄 1 筆
數據，惟各測量點時間均要維持一致，量測時依現場環境狀況
得以固定架夾取風速計方式進行。

4. 至少需記錄集氣罩種類（上吸式或側吸式）、氣罩尺寸大小、位
置、量測點位、數量及其集氣流速等。

八、結果處理

（一）計算每個測定點氣體流速量測讀值之算術平均值，即為該測定點
之氣體流速，計算方法如下（如果量測時間為 10秒）：

vn =
v n1+vn 2+⋯ vn10

10

式中 v1、 v 2… vn   ：各測定點之平均氣體流速(m/s)

          vn1、 v n2 … vn 10  ：該測定點每秒氣體流速之量測讀值(m/s)

（二）計算所有測定點氣體流速之算術平均值，可得氣罩收集面之集氣
流速，計算方法如下：

V =
v1+v2+⋯vn

n

式中 V ：氣罩收集面之集氣流速(m/s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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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v1、 v 2… vn ：各測定點之平均氣體流速(m/s)

n ：測定點的數量

九、品質管制

（一）風速計至少每年送至可追溯至國家量測標準的實驗室進行至少 4
點之多點校正，R 值須達 0.995 以上，校正範圍至少包含 0.2 m/s
至 4  m/s。

（二）風速計受校風速值在 0.5 m/s 以上時，誤差不得超過 ± 10 %。

十、精密度與準確度

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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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一　矩形或方形氣罩截面測定點圖例

         

(a)直徑未達 0.5 m                (b)直徑達 0.5 m 以上

圖二 圓形氣罩截面測定點圖例

  

圖三　單槽之槽式氣罩測定點圖例

第 5 頁，共 7 頁



圖四　雙槽之槽式氣罩測定點圖例

(a)槽數為奇數

(b)槽數為偶數

圖五　三槽以上之槽式氣罩測定點圖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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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(a)圓形

         (b)矩形

（c）方形

(c)方形

  圖六　槽口為環繞式形之測定點圖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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